
2006年 5月 23日 
立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會議 

灣仔發展計劃第二期檢討 

優化灣仔、銅鑼灣及鄰近地區海濱的研究 
構想階段公眾參與活動的結果 

 
房屋及規劃地政局 

副秘書長（規劃及地政）1葉文輝先生 
開會辭 

 
 

  主席，因應城規會的要求及鑑於《保護海港條

例》的規定，以及終審法院就有關填海方面的裁決，

政府決定進行灣仔發展計劃第二期的檢討，以確保灣

仔發展計劃第二期的發展建議能符合《保護海港條

例》及終審法院的裁決。共建維港委員會轄下的灣仔

發展計劃第二期檢討小組委員會（小組委員會）亦進

行「優化灣仔、銅鑼灣及鄰近地區海濱的研究」，研

究結果將為灣仔發展計劃第二期檢討提供參考。稍

後，小組委員會主席梁剛銳先生會向各位議員介紹小

組委員會在這方面的工作。顧問公司亦會向各位議員

介紹在灣仔發展計劃第二期之下主幹道走線的不同

方案，在技術及填海方面的考慮，以及優化海濱的構

思。近日，我們就顧問公司研究所得進行了諮詢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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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土木工程拓展署代表會介紹收到的意見。  

 

2.  興建主幹道，有當前迫切的需要。目前，干諾

道中 /夏道 /告士打道走廊 (走廊 )沿路的交通擠塞問

題已十分嚴重。主幹道能有效地疏導走廊的東西行車

輛及分流，以紓緩走廊和區內現有道路網的擠塞情

況。有關交通方面的問題，稍後環境運輸及工務局代

表會向議員作補充解釋。  

 

3.  所有經過灣仔發展計劃第二期項目範圍的主幹

道走線，在西邊或東邊均需要填海。文件中的第13段

亦詳細解釋需要填海的理由。土木工程拓展署代表將

會就這方面作補充。  

 

4.  我們希望各位議員明白，政府必須信納有「凌

駕性的公眾需要」才可進行填海。根據終審法院的判

決，該需要必須是當前迫切的。在決定進行任何填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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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前，政府必須考慮有關社會、環境和經濟各方面

的因素。而填海的工程範圍，不能超越「凌駕性的公

眾需要」所要求的最低限度。  

 

5.  基於這些大前提下，顧問公司提交了三個不同

構想的隧道方案和一個天橋方案，詳情在文件的第 16

及 21 段。隧道方案構想一的填海範圍和建築期間對

現時交通的影響均為最小、建造時間最短，以及成本

最低。相反，構想二、三在這幾方面均較構想一遜色。

這些構想的詳細比較已載列於附件四的附表二。希望

議員要考慮有關方案中海港受影響的範圍，對交通及

現有道路的影響，優化海濱的機會，以及興建時間和

成本等因素。  

 

6.  關於天橋方案，顧問公司認為，除了實質填海

的範圍大小外，因興建天橋而對維港帶來的影響亦須

一併考慮，以達到保護和保存維港的目的。顧問的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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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認為隧道方案較能達致保護及保存維港的目的。除

此之外，天橋方案對銅鑼灣避風塘及前灣仔貨物起卸

區，構成景觀及環境方面的不良影響，亦是需要考慮

因素。  

 

7.  藉着灣仔發展計劃第二期這個機會，並因應公

眾的意見，顧問公司亦提出了一些優化海濱的建議，

包括在灣仔前公眾貨物起卸區發展作水上康樂用

途、伸延維多利亞公園到海濱及在現有東區走廊之下

提供行人板道／浮橋等。詳情可參考文件第 22 段。

規劃署代表會就優化海濱及與土地規劃有關的事宜

作補充。  

 

8.  多謝主席。  


